关于西南林业大学2021年度预算绩效
评价结果的公示

各部门、各学院：
按照《西南林业大学预算绩效管理办法》（西南林〔 2019〕76号）《西南林业大学预算绩效评价实施细则》（西南林〔2019〕77号）的相关规定，结合学校预算绩效管理实际，财务处于2022年6月16日组织专家对2021年预算绩效自评项目开展了评审工作，于2022年7月8日经学校绩效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现将结果公示如下。
一、确定绩效自评项目情况
根据2022年5月16日财务处下发《关于开展2021年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的通知》要求，2021年我校预算支出绩效自评项目55项，涉及资金合计57576.94万元，其中：A类项目46项，涉及资金48857.26万元； C类项目9项，涉及资金8719.68万元。
2、 绩效自评项目参评情况
（一）参与绩效评审项目情况
本次参与绩效评审项目46项，涉及资金合计51917.94万元，占评审项目比例为85%，其中：A类项目37项，涉及资金43198.26万元； C类项目9项，涉及资金8719.68万元。
（二）不参与绩效评审项目情况
1.上级或有关部门已经开展绩效评价的项目：A类7项，本次不再开展重复评审。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下达2021年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第一批）中央直达资金的通知》（云财教〔2021〕44号）；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下达2021年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第二批）中央直达资金的通知》（云财教〔2021〕174号），其中国资处300万元；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科学技术厅关于下达2021年“三区”科技人才支持计划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云财教〔2021〕123号）；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科学技术厅关于下达2021年云南省科技计划（省本级）项目经费的通知》（云财教〔2021〕85号）；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省本级）的通知》（云财资环〔2020〕121号；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科学技术厅关于下达2021年云南省科技计划（省本级）第二批项目经费的通知》（云财教〔2021〕145号,其中科技处116万元；
《云南省科技厅关于下达2021年度省级外专引智项目计划的通知》。
2.因拨款时间太晚，建议明年考核的项目：A类1项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下达2021年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第二批）中央直达资金的通知》（云财教〔2021〕174号），其中教务处10万元。
3.已被学校统筹使用，不再考核的项目：A类1项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下达2020年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1+X证书）专项资金的通知》（云财教[2020]279号）预算下达6万元。
3、 绩效评价结果
本次评价由专家结合各部门上报的绩效自评报告和汇报两部分进行综合打分，其中绩效自评报告占比85%，汇报占比15%。2021年各部门参评项目绩效评价结果详见附件1《2021年预算支出绩效评审会议专家打分情况统计表》，各执行部门经费评价等次如下：
优秀等次：财务处项目经费、图书馆项目经费、国际学院项目经费、基建处项目经费、石林校区建设指挥部项目经费、人事处第二批专业技术人才专项培养奖励和管理专项经费、2021年基层人才对口培养经费、人员工资社保经费、高层次人才补贴专项经费、博士后培养相关经费、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业人才奖励经费、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奖励经费、学生处经费、研究生院经费、林学院经费。
良好等次：国资处项目经费、保卫处项目经费、后勤服务集团项目经费、教务处项目经费、人事处人才发展专项相关经费、国家高原湿地研究中心项目经费、信息技术中心项目经费。
中等等次：人事处2021年第一批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引进专项经费、社科办项目经费。
四、绩效自评结果运用情况
通过对2021年学校预算支出绩效自评项目开展专家评审，及时发现预算执行、项目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追踪绩效落实情况，有助于增强各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意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为校内预算安排、监督检查、学校决策和汇总上报上级部门提供参考。
本次绩效评价结果主要应用于（一）各预算资金使用部门认真落实专家提出的整改意见，不断提高预算绩效管理水平；（二）完善学校预算管理，为预算资金使用效益的提高提供基础保障；（三）将评价结果与预算资金安排有机结合，为下一年预算资金安排提供依据；（四）公布评价结果、推进绩效信息公开。
五、绩效自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财务处工作方面
1.财务处在日常绩效管理中，相关管理制度、绩效目标申报和绩效评价的宣传、指导和培训还不到位，导致各部门在绩效评价中对评价的目的、意义和要求等理解把握不够准确；
2.财务处作为预算支出领导小组的日常办公机构，在绩效管理中，协调归口管理部门和资金使用部门推进该项工作存在一定的困难。
（二）归口管理和资金使用部门方面
1.归口管理部门对归口管理的部门申报项目资金、编制绩效目标、绩效跟踪和绩效自评监督和审核把关不到位；
2.部分归口管理部门和资金使用部门领导对绩效管理重视不够，特别是对前期预算绩效目标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适应性不够，严肃预算刚性约束不到位，“花钱必问效”理念有待进一步提升；
3.预算资金使用部门在申请项目资金时，设置的绩效指标间的相关性、重要性、可比性和经济性不足；对“评扣分标准”“指标内容”及“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表述过于笼统；
4.预算资金使用部门绩效评价报告及支撑材料提供不规范、不完整、不充分，极个别部门未按照时间要求报送；
5.预算资金使用部门没有按照自评通知要求，围绕自评项目框架集中阐述，未对照指标打分；
6.在绩效自评中，多数部门未对学校层面管理制度、管理机构、管理流程等做阐述；
7.针对满意度指标，多数部门未开展满意度指标调研，无该项指标的数据支撑；
8.预算资金使用部门预算执行进度缓慢，对某些支出的合理性、相关性和效益性需要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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